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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药创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德师报(函)字(26)第 Q00210号

石药创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石药创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石药创新”或“贵公司”)2025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的合并

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以下简称“财务报表”)，并于 2026年 3月 16日签发了德师报(审)字(26)第 P00247号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相关要求，石药创新编制了后附的 2025年度营业

收入扣除情况表。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 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

石药创新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石药创新 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所载信息与本所审计

贵公司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及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

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除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贵公司实施 2025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中所执行的与营业收入有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 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所

载信息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石药创新 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后附的 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

情况表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石药创新依据相关监管要求披露 2025年度报告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吴杉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瀚平

2026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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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药创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项目
本年度

(万元)
上年度

(万元)
具体扣除

情况

营业收入金额 215,768.02 198,075.30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33.09 341.74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0.02% 0.17%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33.09 341.74 能源收入

2.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 - -
3.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

收入
- -

4.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

收入
- -

5.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 -
6.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33.09 341.74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1.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

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 -

2.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 - -
3.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 -
4.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

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
- -

5.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 -
6.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 -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 -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收入 - -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215,734.93 197,733.56

企业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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